
华亭市第三中学篮球场改造提升项目

更正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：HTJYZC-2026-0035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：华亭市第三中学篮球场改造提升项目

首次公告日期：2026 年 05 月 19 日

二、更正信息

更正事项：□采购公告 ☑采购文件 □采购结果

更正内容：

原磋商文件“第三章 采购需求”

（三）付款方式

工程开工后付 30%，剩余工程款项按工程进度支付，预留 3%作为

质保金，质保期二年后如果工程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付清剩余款项。（具

体以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为主）

（四）履约保证金

是否收取:不收取。

（五）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要求

1.质保期：二年（24 个月）；

2.如在质保期内接到因质量问题通报，要求在2小时内做出响应，

24 小时内到达现场，及时做出解决方案。

现变更为：

（三）付款方式及质保金

1.预付款：同签订生效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30%作为

工程预付款;



2.进度款：工程完成 50%工程量，并经采购人现场核验确认后，

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60%（含已付预付款）;

3.竣工款：工程完工并经甲方组织验收合格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

同总价的 90%（含已付预付款及进度款）;

4.结算款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完成审计结算，审计结算报告

出具且双方无异议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审计结算总价的 97%（含已

付所有款项）。

5.质保金：预留审计结算总价的 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自工程竣工

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。质保期满且乙方已履行全部质保义务、

无任何质量问题，甲方在收到乙方质保金退款申请及相关证明文件后

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无息付清剩余质保金（不计利息）。

（具体以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为主）

（四）履约保证金

1.是否收取：收取。

2.缴纳形式：成交供应商须在签订正式合同前，向采购人缴纳合

同总金额 10%的履约保证金，缴纳形式支持银行保函、工程质量保险

保函、转账汇票等非现金方式。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合格、竣工资料全

部移交完毕且完成竣工结算审计后 30 日内，采购人无息全额退还履

约保证金。

（五）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要求

1.质保期：塑胶面层 8 年；

2.如在质保期内接到因质量问题通报，要求在2小时内做出响应，

24 小时内到达现场，及时做出解决方案。

请供应商均以澄清文件为主，其他内容不变！

更正日期：2026 年 05 月 20 日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：无。

四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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